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在房屋署開設兩個首長級職位的建議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房 屋 署

註 1屋 邨 管 理 處 在 2010 年 7 月 2 日 開 設 下

述 兩 個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建 議 ，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  
 

(a) 一 個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2 點 ）職 位，負 責 掌

管 一 個 新 設 的 管 理 區 域 和 三 個 中 央 支 援 服 務 組，以 應 付 額 外

的 工 作 量 。 該 等 工 作 量 源 於 房 屋 署 轄 下 不 斷 增 長 的 物 業 組

合，新 的 房 屋 政 策 和 維 修 保 養 計 劃，及 為 持 續 改 善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 下 稱 「 公 屋 」） 住 戶 的 居 住 環 境 而 推 行 的 措 施 ； 以 及  
 
(b) 一 個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1 點 ）職 位，負 責 掌 管

擬 設 立 的 商 業 樓 宇 支 援 服 務 組，以 回 應 社 會 人 士 對 善 用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 下 稱 「 房 委 會 」） 商 業 樓 宇 的 訴 求 。  
 
我 們 亦 計 劃 藉 這 個 機 會 ， 理 順 房 屋 署 屋 邨 管 理 處 部 分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職 責 分 工 。  
 
 
理由  
 
開設助理署長（屋邨管理）（三）職位  
 
屋 邨 管 理 處 首 長 級 人 員 架 構  
 
2. 屋 邨 管 理 處 負 責 管 理 各 式 各 樣 的 物 業 組 合 ， 包 括 160 個 屋 邨

的 711 800 個 公 屋 單 位
註 2、377 000 個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註 3、2 543 000 平

方 米 非 住 宅 物 業 和 26 600 個 停 車 位。屋 邨 管 理 處 由 一 名 房 屋 署 高 級

助 理 署 長（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3 點 ）掌 管，職 銜 為 副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其 下 有 兩 名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及 十 名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由 不 同

                                                 
註1 房 屋 署 為 房 委 會 執 行 部 門 。 房 屋 署 員 工 （ 全 屬 公 務 員 ） 以 借 調 的 形 式 借 調 到 房 委 會 ，

而 房 委 會 亦 會 以 房 委 會 合 約 條 款 自 行 聘 請 僱 員 。  
註 2 包 括 中 轉 房 屋 單 位 、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 下 稱 「 租 置 計 劃 」） 屋 邨 空 置 單 位 和 2010 年 年

中 新 落 成 屋 邨 （ 即 美 東 邨 、 彩 福 邨 、 彩 德 邨 和 柴 灣 邨 ） 約 6 400 個 單 位 。  
註 3 包 括 根 據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 下 稱 「 居 屋 計 劃 」）、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 下 稱 「 私 人

參 建 計 劃 」）、 可 租 可 買 計 劃 、 重 建 置 業 計 劃 和 租 置 計 劃 出 售 的 單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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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職 系 人 員 出 任 的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1 點 職 位 ） ， 負 責 管 轄 五 個 支

援 服 務 組
註 4的 中 央 統 籌 工 作 和 五 個 管 理 區 域

註 5的 管 理 工 作，每 個 管 理

區 域 平 均 管 理 142 300 個 公 屋 單 位 。  
 
3. 現 時 ， 副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直 接 督 導 三 個 支 援 服 務 組 ， 即 支

援 服 務 第 二 組 、 支 援 服 務 第 三 組 和 支 援 服 務 第 五 組 。 同 時 透 過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 一 ） 和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 二 ） 監 督 其 餘

兩 個 支 援 服 務 組 及 五 個 管 理 區 域 的 工 作。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一 ）

負 責 東 九 龍 和 西 九 龍 及 港 島 管 理 區 域 共 約 323 900 個 公 屋 單 位
註 6 ，

及 支 援 服 務 第 四 組 ； 而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 二 ） 除 監 督 支 援 服

務 第 一 組 的 工 作 外 ， 還 負 責 葵 青 、 荃 灣 及 離 島 ， 大 埔 、 北 區 、 沙 田

及 西 貢 ， 和 屯 門 及 元 朗 管 理 區 域 共 約 387 900 個 公 屋 單 位 。 附 件 A
為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現 行 組 織 圖 。  
 
物 業 組 合 不 斷 增 加  
 
4. 為 應 付 新 的 房 屋 需 求 ， 我 們 持 續 推 行 建 屋 計 劃 ， 每 年 興 建 新

公 屋 單 位 約 15 000 個。過 去 六 年，公 屋 單 位 的 淨 增 長 達 66 800 個 。

各 管 理 區 域 所 負 責 管 理 的 物 業 較 以 前 為 多 ， 故 其 工 作 量 亦 相 應 增

加 。 情 況 以 東 九 龍 管 理 區 域 尤 甚 ， 該 區 的 公 屋 單 位 已 增 至 187 900
個（ 觀 塘 分 區 有 93 800 個 公 屋 單 位，黃 大 仙 分 區 有 94 100 個 公 屋 單

位 ） 。 在 東 九 龍 管 理 區 域 另 外 三 個 新 屋 邨 合 共 4 800 個 單 位 於 2010
年 年 中 落 成 後 ， 該 區 的 公 屋 單 位 數 目 將 進 一 步 增 至 192 700 個 。 屋

邨 管 理 處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工 作 量 亦 因 此 而 持 續 增 加 。 除 其 他 工 作 外 ，

他 們 的 職 責 包 括 ：  
 
 
                                                 
註 4 五 個 支 援 服 務 組 的 主 要 職 責 和 中 央 職 能 如 下 ：  

支 援 服 務 第 一 組  由 外 判 公 司 管 理 的 屋 邨 的 合 約 管 理 ， 以 及 工 程 事 宜 ；  

支 援 服 務 第 二 組  政 策 制 定 和 租 務 事 宜 ；  

支 援 服 務 第 三 組  由 房 屋 署 管 理 的 屋 邨 的 合 約 管 理、公 營 房 屋 資 源 的 合 理

運 用 和 屋 邨 管 理 及 維 修 系 統 的 運 作 事 宜 ；  

支 援 服 務 第 四 組  在 出 租 和 管 理 非 拆 售 商 業 樓 宇 和 非 住 宅 物 業 方 面 擔 任

協 調 角 色 ； 非 住 宅 物 業 估 值 ， 以 及 公 共 屋 邨 、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和 私 人 參 建 計 劃 屋 苑 的 土 地 行 政 事 務 ； 以 及  

支 援 服 務 第 五 組  活 化 舊 屋 邨 和 樓 宇 結 構 事 宜 。  

 
註 5 五 個 管 理 區 域 為 東 九 龍 區 ； 西 九 龍 及 港 島 區 ； 葵 青 、 荃 灣 及 離 島 區 ； 大 埔 、 北 區 、 沙

田 及 西 貢 區 ； 屯 門 及 元 朗 區 。  
註 6 包 括 2010 年 年 中 新 落 成 屋 邨 （ 即 美 東 邨 、 彩 福 邨 、 彩 德 邨 和 柴 灣 邨 ） 合 共 6 400 個 單

位 。 首 三 個 屋 邨 屬 於 東 九 龍 管 理 區 域 範 圍 ， 共 有 4 800 個 公 屋 單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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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 定 策 略 ， 以 切 合 現 今 社 會 對 公 屋 單 位 管 理 的 期 望 ；  

(b) 重 整 工 序 ， 以 應 付 物 業 組 合 的 增 長 ； 以 及  

(c) 尋 求 員 工 協 會 支 持，以 加 強 為 市 民 提 供 的 服 務 和 吸 納 額 外 的

工 作 量 。  
 
新 措 施 和 日 趨 複 雜 的 職 務  
 
5. 過 去 數 年 ， 我 們 推 行 了 不 少 新 措 施 ， 藉 以 提 高 公 營 房 屋 的 質

素 ， 以 及 促 進 其 長 遠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 為 此 ， 各 個 工 作 層 面 均 須 首 長

級 人 員 全 力 參 與 ， 並 執 行 所 需 的 策 劃 和 督 導 工 作 。  
 
成 立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6. 為 確 保 公 營 房 屋 資 源 合 理 運 用 ， 我 們 在 2004 年 成 立 了 由 120
名 員 工 組 成 的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 處 理 濫 用 公 屋 問 題 （ 例 如 將 單 位

空 置、分 租 或 轉 租，未 經 許 可 佔 用 單 位，和 濫 用 單 位 作 不 當 用 途 等 ），

以 及 遏 止 非 法 轉 讓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的 情 況 （ 例 如 出 租 未 補 地 價 居 屋 計

劃 單 位 ）。由 2007 年 起，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除 執 行 上 述 核 心 職 務 外，

在 協 助 前 線 人 員 防 止 承 辦 商 剝 削 清 潔 工 人 和 保 安 員 方 面 ， 一 直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該 組 人 員 亦 要 負 起 新 設 強 制 性 租 戶 入 息 抽 樣 統 計 調 查 帶

來 的 額 外 職 責 ， 向 抽 樣 選 出 的 公 屋 住 戶 蒐 集 入 息 資 料 ， 以 便 展 開 公

屋 租 金 檢 討 。 這 些 工 作 均 須 首 長 級 人 員 密 切 督 導 和 策 劃 。  
 
優 化 公 營 房 屋 管 理 政 策  
 
7. 此 外 ， 房 委 會 近 年 實 施 一 系 列 新 增 和 優 化 的 公 營 房 屋 管 理 政

策 ， 包 括 ：  
 

(a) 採 取 三 管 齊 下 的 家 庭 和 諧 共 融 政 策，以 便 年 青 一 代 住 戶 照 顧

居 於 公 屋 的 年 長 父 母 ；  

(b) 推 行 措 施 處 理 最 嚴 重 寬 敞 戶 個 案 ， 以 善 用 公 屋 單 位 ；  

(c) 將 新 增 的 不 當 行 為 納 入 屋 邨 管 理 扣 分 制（ 下 稱「 扣 分 制 」），

以 提 升 公 共 屋 邨 的 衞 生 條 件 ；  

(d) 伙 拍 屋 邨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 下 稱 「 邨 管 諮 委 會 」）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活 動 ； 以 及  

(e) 將 房 屋 諮 詢 及 服 務 隊 的 服 務 由 天 水 圍 推 廣 至 屯 門、元 朗 和 東

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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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 副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在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支 援 服 務 ） （ 二 ）

協 助 下 ， 直 接 督 導 這 些 措 施 的 推 行 。 我 們 需 要 首 長 級 人 員 更 着 力 參

與 ， 在 改 善 和 監 察 這 些 新 管 理 措 施 方 面 負 起 更 多 策 略 上 的 督 導 任

務 ， 以 免 過 度 加 重 副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的 工 作 。  
 
全 面 維 修 保 養 策 略  
 
8. 房 委 會 採 取 積 極 進 取 的 維 修 保 養 方 法 ， 透 過 全 方 位 維 修 計

劃 、 全 面 結 構 勘 察 計 劃 、 屋 邨 改 善 計 劃 、 更 新 升 降 機 計 劃 和 升 降 機

裝 設 計 劃，以 盡 量 延 長 舊 屋 邨 的 使 用 年 期，並 改 善 住 戶 的 居 住 環 境 。 
 
9. 2005 年 ， 房 委 會 採 納 全 方 位 維 修 計 劃 ， 並 採 納 三 大 方 針 ， 即

主 動 和 全 面 查 找 維 修 問 題，  緊 急 應 變 和 迅 速 回 應 租 戶 提 出 的 維 修 要

求，以 及 加 強 推 廣 和 教 育 方 面 的 工 作。房 委 會 根 據 全 方 位 維 修 計 劃 ，

成 立 由 64 名 員 工 組 成 的 全 方 位 維 修 計 劃 小 組，並 由 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 二 ） 監 督 其 工 作 ， 專 責 籌 劃 和 監 察 為 期 五 年 的 大 型 修 葺 計

劃 ， 為 692 000 個 公 屋 單 位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  
 
10. 全 面 結 構 勘 察 計 劃 監 察 樓 齡 接 近 或 超 逾 40 年 的 舊 屋 邨 的 結 構

穩 固 程 度 ， 並 為 這 些 屋 邨 進 行 必 要 的 結 構 改 善 工 程 。 我 們 在 完 成 12
個 屋 邨 的 勘 察 工 作 後 ， 發 覺 保 留 其 中 兩 個 屋 邨 並 不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

因 此 建 議 拆 卸 。 餘 下 十 個 屋 邨 ， 其 保 留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 我 們 為 此 制

定 了 屋 邨 改 善 計 劃 ， 針 對 個 別 屋 邨 的 特 色 和 居 民 需 要 ，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 房 委 會 又 承 諾 推 行 更 新 升 降 機 計 劃 和 升 降 機 裝 設 計 劃 ， 令 居 民

更 方 便 出 入 屋 邨。除 了 每 年 為 現 有 公 屋 大 廈 更 換 約 70 部 升 降 機 外 ，

未 來 數 年 我 們 會 在 12 個 屋 邨 合 共 35 幢 大 廈 安 裝 升 降 機 。 鑑 於 房 委

會 轄 下 的 公 屋 樓 齡 日 高 ， 我 們 需 要 仔 細 籌 劃 和 監 察 各 個 維 修 保 養 計

劃 。  
 
11. 上 述 改 善 及 維 修 保 養 計 劃 是 房 委 會 機 構 計 劃 下 作 出 的 承 諾 。

為 確 保 這 些 計 劃 順 利 推 行 ， 我 們 需 要 首 長 級 人 員 更 大 程 度 的 參 與 ，

統 籌 各 個 工 作 範 疇 ／ 組 別 的 策 略 ， 並 就 新 措 施 及 現 行 措 施 提 供 政 策

方 面 的 督 導 。  
 
新 管 理 模 式  
 
12. 為 解 決 屋 邨 層 面 支 援 職 系 人 手 嚴 重 短 缺 的 問 題 ， 房 屋 署 在 諮

詢 並 獲 得 相 關 員 工 協 會 的 支 持 後 ， 推 出 「 屋 邨 管 理 服 務 新 模 式 」 ，

透 過 護 衞 服 務 合 約 聘 用 屋 宇 監 督，以 取 代 由 房 屋 署 管 理 的 28 個 屋 邨

的 屋 宇 事 務 助 理 。 由 於 這 項 計 劃 深 受 住 戶 和 員 工 歡 迎 ， 我 們 計 劃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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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兩 年 將 這 項 新 措 施 擴 展 至 其 餘 全 部 39 個 由 房 屋 署 管 理 的 屋 邨。 
 
13. 此 外，因 應 環 境 轉 變，我 們 於 2010 年 年 初 在 西 九 龍 及 港 島 管

理 區 域 的 西 九 龍 分 區 和 大 埔 、 北 區 、 沙 田 及 西 貢 管 理 區 域 的 沙 田 及

馬 鞍 山 分 區 推 行 試 驗 計 劃，將 19 個 由 房 屋 署 管 理 屋 邨 的 租 約 事 務 管

理 處 和 物 業 管 理 小 組 合 併 。 房 屋 署 將 於 2010 年 年 底 或 2011 年 年 初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 並 會 視 乎 檢 討 結 果 ， 考 慮 如 何 進 一 步 加 強 前 線 屋 邨

管 理 的 運 作。至 於 由 物 業 服 務 公 司 管 理 的 100 個 屋 邨 為 數 約 40 萬 個

公 屋 單 位 ， 房 屋 署 現 正 探 討 如 何 進 一 步 改 善 外 判 服 務 的 安 排 。 首 長

級 人 員 需 要 更 大 程 度 的 參 與 ， 確 保 順 利 推 行 新 管 理 模 式 ， 並 妥 善 進

行 有 關 外 判 服 務 的 研 究 ， 以 切 合 不 斷 轉 變 的 情 況 。  
 
現 正 籌 劃 的 新 措 施  
 
14. 除 上 述 工 作 外 ， 屋 邨 管 理 處 將 於 未 來 一 、 兩 年 執 行 下 列 三 項

主 要 新 職 務 ／ 措 施 ：  
 

(a) 加 強 管 理 160 個 公 共 屋 邨 約 七 萬 棵 樹 ；  

(b) 透 過 ISO 14001 認 證 ， 加 強 維 修 保 養 和 管 理 工 作 的 環 保 措

施 ； 以 及  

(c) 採 取 新 策 略，在 有 關 條 例 生 效 後 在 公 共 屋 邨 推 行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和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  
 
這 些 新 措 施 備 受 市 民 關 注 ， 亦 影 響 到 屋 邨 管 理 處 各 組 別 和 工 作 範

疇 。 首 長 級 人 員 需 要 加 強 督 導 ， 並 更 專 注 跟 進 這 些 措 施 。  
 
住 戶 的 期 望 日 高  
 
15. 除 因 推 行 新 措 施 和 職 務 較 以 前 繁 複 外 ， 社 會 人 士 對 公 屋 的 提

供 和 管 理 期 望 日 高 ， 亦 令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工 作 量 增 加 ， 其 性 質 亦 更 趨

複 雜 。 對 首 長 級 人 員 而 言 ， 更 須 具 備 前 瞻 和 敏 銳 的 觸 覺 ， 以 應 付 居

民 和 社 區 的 需 求 。 基 於 房 委 會 以 客 為 本 的 基 本 信 念 ， 首 長 級 人 員 須

與 住 戶 和 關 注 團 體 加 強 溝 通 ， 以 了 解 他 們 的 需 要 ， 制 定 合 適 政 策 ，

並 適 時 回 應 社 會 的 訴 求 。 舉 例 來 說 ，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前 線 人 員 和 首 長

級 人 員 都 積 極 鼓 勵 居 民 和 相 關 人 士 參 與 制 定 新 管 理 政 策 及 措 施 ， 例

如 家 庭 和 諧 共 融 政 策 和 綠 化 屋 邨 ； 以 及 實 施 全 方 位 維 修 計 劃 、 全 面

結 構 勘 察 計 劃 、 屋 邨 改 善 計 劃 和 升 降 機 裝 設 計 劃 。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高

層 領 導 人 員 除 定 期 向 房 委 會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 相 關 區 議 會 和 本 事 務 委

員 會 作 出 匯 報 外 ， 亦 會 主 動 出 席 邨 管 諮 委 會 會 議 和 與 居 民 團 體 會

面 ， 解 釋 各 項 新 安 排 和 解 答 他 們 關 注 的 問 題 ， 以 體 現 「 共 同 決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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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共 同 行 動 」 的 伙 伴 概 念 。  
 

有 需 要 開 設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一 職（ 職 銜 為 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三 ）） 

 
16. 為 應 付 上 述 種 種 挑 戰 ， 過 去 六 年 ， 我 們 把 屋 邨 管 理 處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職 位 的 編 制 從 4 500 個 增 加 至 5 230 個 ， 即 淨 增 設 730 個 職

位 。 我 們 亦 重 整 工 作 流 程 ， 以 進 一 步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 重 新 編 排 工 作

的 優 先 次 序 ； 重 行 調 配 現 有 人 力 資 源 ； 以 及 於 必 要 時 把 工 作 外 判 或

聘 用 臨 時 人 員 處 理 有 時 限 的 任 務 。 儘 管 增 加 了 支 援 人 員 ， 大 多 數 新

措 施 均 需 要 首 長 級 人 員 作 高 層 次 的 策 略 規 劃 。  
 
17. 屋 邨 管 理 處 現 時 的 首 長 級 支 援 ， 不 足 以 應 付 日 益 沉 重 和 複 雜

的 工 作 。 副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和 兩 名 現 任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須

各 自 處 理 其 職 責 範 圍 的 督 導 和 管 理 任 務 ， 工 作 量 已 過 重 。 為 維 持 運

作 上 的 效 率 和 確 保 客 戶 服 務 的 質 素 ， 我 們 需 要 增 加 一 個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 以 分 擔 該 兩 名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的 工 作 ， 一 方 面 肩

負 因 物 業 組 合 擴 展 所 產 生 的 部 分 地 區 管 理 工 作 ， 另 一 方 面 承 擔 部 分

新 增 的 策 略 任 務 ， 並 紓 緩 副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直 接 督 導 由 三 個 支 援

服 務 組 負 責 的 主 要 支 援 服 務 和 政 策 措 施 的 重 擔 。 建 議 開 設 的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 三 ） 職 位 的 職 責 說 明 載 於 附 件  B。  
 
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法  
 
18. 我 們 已 審 慎 研 究 可 否 藉 內 部 重 新 分 工 、 重 新 調 配 資 源 和 重 整

工 作 流 程 ， 合 理 地 調 整 屋 邨 管 理 處 沉 重 的 工 作 量 。 可 是 由 於 樓 宇 數

量 不 斷 增 加 、 租 戶 和 社 會 的 期 望 日 漸 提 升 、 屋 邨 管 理 和 租 賃 的 政 策

事 宜 越 趨 複 雜 ， 屋 邨 管 理 處 ， 特 別 是 以 首 長 級 和 高 級 專 業 人 員 的 工

作 已 相 當 繁 重 ， 我 們 認 為 ， 以 現 行 架 構 和 現 有 首 長 級 人 手 編 制 ， 實

在 難 以 應 付 與 日 俱 增 的 需 求 。 故 此 必 須 開 設 有 關 的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一 職 ， 使 分 工 更 為 合 理 ， 並 提 供 極 為 需 要 的 首 長 級 指 導 。  
 
19. 目 前 ， 除 了 於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兩 個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外 ， 房

屋 署 還 有 五 個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 每 名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皆 有

其 特 定 職 責 。 獨 立 審 查 組 的 一 名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負 責 屋 宇 管 制 工

作 ； 發 展 及 建 築 處 的 三 名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負 責 建 築 項 目 和 採 購 ； 而

策 略 處 的 一 名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負 責 房 屋 資 助 計 劃 和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

近 年 來 ， 為 了 應 付 為 房 委 會 新 建 成 及 現 有 樓 宇 持 續 進 行 的 檢 查 和 監

管 職 能 ； 實 行 如 特 快 公 屋 編 配 計 劃 及 改 善 居 住 空 間 調 遷 計 劃 等 的 各

種 編 配 計 劃 ； 以 及 日 益 複 雜 和 時 間 緊 迫 的 公 營 房 屋 建 設 計 劃 ， 上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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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的 工 作 已 日 益 繁 重 ， 由 他 們 負 上 額 外 的 工 作 並 不

可 行 ， 我 們 亦 無 空 間 再 調 配 人 手 以 承 擔 額 外 工 作 。 事 實 上 ， 房 屋 署

於 2003 年 1 月 1 日 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 期 間，推 行 了 大 規 模 的 精 簡

架 構 行 動，刪 除 了 9 個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包 括 兩 個 房 委 會 合 約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2 點 職 位 )。由 於 近 年 來 工 作 量 不 斷 增 加，其 餘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已 無 暇 兼 顧 額 外 的 工 作 。  
 
 
開設總產業測量師（商業樓宇）職位  
 
管 理 商 業 樓 宇 的 現 行 架 構  
 
20. 自 2005 年 分 拆 出 售 商 業 和 停 車 場 設 施 之 後，房 屋 署 轄 下 其 餘

商 業 樓 宇 由 各 區 域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負 責 管 理 ， 並 由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支 援 服 務 ）(四 )在 總 部 統 籌 有 關 房 委 會 不 斷 增 加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租

賃 和 管 理 及 估 值 工 作 ， 例 如 地 下 商 舖 、 福 利 機 構 單 位 、 學 校 、 幼 稚

園 、 社 區 會 堂 、 居 民 協 會 、 立 法 會 議 員 和 區 議 員 的 辦 事 處 。 但 根 據

至 今 多 年 的 經 驗 所 見 ， 區 域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需 要 總 部 更 強 的 支 援 ，

在 策 略 上 持 續 給 予 指 引 。  
 
工 作 日 益 沉 重 和 複 雜  
 
21. 隨 着 新 商 場

註 7近 年 相 繼 落 成，主 要 商 場 可 出 租 樓 面 面 積 於 過 去

六 年 已 增 加 至 101 900 平 方 米 ， 即 淨 增 長 44 600 平 方 米 （ 增 長 率 為

78%） 。 此 外 ， 我 們 已 展 開 油 塘 第 四 期 超 級 商 場 的 租 賃 和 市 場 推 廣

工 作 ； 該 商 場 將 於 2011 年 落 成 ， 可 出 租 面 積 為 23 000 平 方 米 。 我

們 有 需 要 在 首 長 級 層 面 提 供 更 強 的 人 手 支 援 ， 以 協 助 決 定 行 業 組 合

和 品 牌 定 位 ， 並 監 察 有 關 特 委 私 營 產 業 代 理 人 的 租 賃 工 作 進 度 ， 以

確 保 出 租 安 排 配 合 該 商 場 的 市 場 推 廣 策 略 。  
 
商 業 樓 宇 面 對 的 新 挑 戰  
 
22. 為 進 一 步 提 高 商 業 樓 宇 的 使 用 率 ， 以 切 合 公 屋 租 戶 和 社 會 的

需 求 ， 我 們 現 時 採 取 以 下 策 略 ：  
 

(a) 研 究 可 行 措 施 ， 以 充 分 發 揮 房 委 會 轄 下 商 業 樓 宇 的 潛 力 ；  

(b) 增 撥 資 源 翻 新 房 委 會 的 商 場 ；  

                                                 
註 7 包 括 海 麗 商 場 、 石 排 灣 商 場 、 美 田 商 場 、 清 河 商 場 、 彩 盈 坊 、 天 晴 商 場 、 牛 頭 角 上 邨

商 場 、 彩 德 商 場 、 油 麗 商 場 ， 以 及 將 於 2011 年 落 成 的 油 塘 第 四 期 超 級 商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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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 相 對 較 新 的 商 場 舉 辦 更 多 宣 傳 活 動 ；  

(d) 推 行 更 多 積 極 進 取 的 措 施，以 提 高 房 委 會 停 車 場 的 使 用 率 ；

以 及  

(e) 汲 取 私 營 機 構 在 商 業 樓 宇 租 賃 和 管 理 方 面 的 經 驗 。  
 
23. 為 實 現 上 述 各 點 ， 房 屋 署 須 改 進 出 租 程 序 和 租 賃 策 略 ， 以 優

化 行 業 組 合 ， 並 為 現 有 商 場 進 行 改 善 ／ 改 良 工 程 。 房 屋 署 會 訂 定 宣

傳 ／ 推 廣 策 略 ， 以 招 徠 顧 客 ， 並 使 顧 客 服 務 更 臻 完 善 。 房 屋 署 亦 正

探 討 新 的 管 理 模 式 ， 務 求 提 高 運 作 效 率 ， 以 及 促 進 與 商 戶 和 顧 客 間

的 溝 通 。 鑑 於 全 面 實 行 此 等 策 略 涉 及 繁 複 的 工 作 ， 故 此 有 需 要 由 一

名 經 驗 豐 富 且 級 別 相 當 的 人 員 ， 統 領 一 支 隸 屬 中 央 的 專 責 隊 伍 。  
 
有 需 要 開 設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一 職  
（ 職 銜 為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 商 業 樓 宇 ） ）  
 
24. 由 於 物 業 組 合 不 斷 擴 展 ， 以 及 上 述 各 種 新 挑 戰 ，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設 立 專 責 商 業 樓 宇 支 援 服 務 的 組 別 ， 由 一 名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掌

管 ， 負 責 房 委 會 商 業 樓 宇 的 整 體 策 略 和 政 策 ， 以 及 商 場 和 停 車 場 的

管 理 事 宜 。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在 商 業 樓 宇 管 理 和 運 作 上 都 富 有 經 驗 ， 適

合 出 任 這 個 職 位 。 此 新 設 組 別 的 成 員 將 包 括 產 業 測 量 師 、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和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等 各 專 業 職 系 人 員 ， 他 們 均 具 備 商 業 樓 宇 租

賃 、 市 場 推 廣 、 估 值 、 管 理 和 改 善 工 程 方 面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識 。 建 議

開 設 的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 商 業 樓 宇 ） 的 職 責 說 明 載 於 附 件 C。  
 
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法  
 
25. 除 考 慮 開 設 這 個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職 位 外 ， 我 們 亦 曾 經 研 究 重 行

調 配 人 手 ， 以 解 決 問 題 ， 但 發 覺 並 不 可 行 。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十 個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均 忙 於 處 理 載 於 附 件 D 的 管 理 職 務 和 督 導 工 作 。 我 們 實

難 以 調 動 現 已 相 當 緊 絀 的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級 別 人 手 分 擔 額 外 工 作 。  
 
 
建議的新架構和人手影響  
 
26. 在 開 設 建 議 的 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三 )和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商

業 樓 宇 ） 這 兩 個 職 位 後 ， 房 屋 署 屋 邨 管 理 處 會 進 行 重 組 ， 使 分 工 更

為 合 理 ，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建 議 組 織 圖 載 於 附 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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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物 業 管 理 辦 事 處  
 
27. 為 了 更 妥 善 分 配 各 管 理 區 域 的 公 屋 管 理 工 作 量，我 們 會 把 現

有 管 理 區 域 的 數 目 ， 由 五 個 拆 分 為 六 個
註 8。 主 要 轉 變 涉 及 重 新 訂 定

區 域 範 圍 ， 將 現 有 三 個 管 理 區 域 ， 即 東 九 龍 區 ， 西 九 龍 及 港 島 區 ，

以 及 葵 青 、 荃 灣 及 離 島 區 拆 分 為 四 個
註 9， 即 東 九 龍 區 （ 管 理 範 圍 重

新 修 訂 ） ， 西 九 龍 及 九 龍 城 區 ， 港 島 、 荃 灣 、 青 衣 及 離 島 區 ， 和 葵

涌 區 。  
 
28. 在 重 組 職 務 後，除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葵 涌 ）負 責 管 理 72 900
個 公 屋 單 位 ， 及 掌 管 全 方 位 維 修 計 劃 小 組 （ 該 小 組 現 時 直 接 由 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二 ）監 督 ）外，其 餘 五 名 區 域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每

人 平 均 管 理 127 800 個 公 屋 單 位，由 屯 門 及 元 朗 管 理 區 域 的 122 660
個 至 新 東 九 龍 管 理 區 域 的 130 500 個 不 等 。  
 
支 援 服 務 組  
 
29. 現 時 的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支 援 服 務 ）（ 三 ） 會 擔 任 新 設 第 六

個 管 理 區 域 ， 即 港 島 、 荃 灣 、 青 衣 及 離 島 管 理 區 域 的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並 會 繼 續 監 察 屋 邨 及 發 展 服 務 分 組 。 至 於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支

援 服 務 ）（ 三 ）現 時 負 責 的 其 他 職 務，如 屋 邨 管 理 支 援 分 組 會 轉 交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二 ）負 責，而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則 會 直

屬 新 設 的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三 ）， 藉 較 高 層 次 的 策 劃 以 確 保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運 用 。 在 開 設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 商 業 樓 宇 ） 這 個 新 職 位 以

負 責 商 業 樓 宇 的 策 略 事 宜 和 新 措 施 後，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 四 ） 不 但 可 騰 出 時 間 集 中 協 調 房 委 會 不 斷 增 加 的 其 他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租 賃 、 管 理 及 估 值 工 作 ， 更 可 專 注 提 供 指 導 和 支 援 公 共 屋 邨 和 居

屋 計 劃 ╱ 私 人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日 益 複 雜 的 土 地 行 政 事 宜  - 如 新

落 成 屋 邨 ， 現 有 屋 邨 的 土 地 類 別 由 歸 屬 令 （ 沒 有 任 何 契 約 限 制 ） 轉

為 政 府 租 契 （ 附 有 整 套 對 土 地 和 樓 宇 多 項 限 制 的 條 件 ） 及 進 行 涉 及

土 地 行 政 事 宜 的 大 規 模 屋 邨 改 善 工 程 。  
 

                                                 
註 8  六 個 管 理 區 域 為 東 九 龍 區 ； 西 九 龍 及 九 龍 城 區 ； 港 島 、 荃 灣 、 青 衣 及 離 島 區 ； 大 埔 、

北 區 、 沙 田 及 西 貢 區 ； 屯 門 及 元 朗 區 ； 以 及 葵 涌 區 。  
註 9 至 於 東 九 龍 管 理 區 域 ， 在 設 立 新 的 九 龍 城 分 區 後 ， 主 要 在 黃 大 仙 分 區 約 57 400 個 單 位

會 撥 歸 新 設 的 西 九 龍 及 九 龍 城 管 理 區 域 。 現 時 在 原 西 九 龍 及 港 島 管 理 區 域 下 的 港 島 分

區，則 會 與 荃 灣、青 衣 及 離 島 分 區 合 併，形 成 新 的 港 島、荃 灣、青 衣 及 離 島 管 理 區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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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和 副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30. 新 設 的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三 ） 會 從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一 ） 接 手 管 理 港 島 分 區 的 63 200 個 公 屋 單 位 和 商 業 樓 宇 的 策

略 和 政 策 事 宜，以 及 從 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二 ）接 手 管 理 荃 灣 、

青 衣 及 離 島 分 區 的 64 100 個 公 屋 單 位，以 減 輕 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 一 ）和 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二 ）的 工 作 量。新 設 的 助 理 署 長（ 屋

邨 管 理 ）（ 三 ）亦 會 監 督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二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五 ）和 新 設 的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商 業 樓 宇 ）的

職 能 。  
 
31. 在 開 設 兩 個 首 長 級 人 員 職 位 和 重 新 分 配 屋 邨 管 理 處 各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職 務 後 ， 在 各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提 供 更 佳 支 援 下 ， 副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可 更 有 效 地 監 察 整 個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運 作 ， 以 及 訂

立 積 極 的 政 策 和 策 略 ， 進 一 步 回 應 訴 求 和 改 善 顧 客 服 務 。  
 
 
對財政的影響  
 
32. 開 設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和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這 兩 個 職 位，每 年 所 需

的 額 外 員 工 成 本 為 410萬 元。按 照 房 屋 署 員 工 借 調 到 房 委 會 的 慣 常 安

排 ， 上 述 費 用 可 向 房 委 會 悉 數 收 回 。 至 於 重 行 調 配 屋 邨 管 理 處 其 他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工 作 並 不 涉 及 額 外 的 財 政 開 支 。  
 
 
徵詢意見  
 
33. 請 委 員 就 上 述 建 議 發 表 意 見 。 如 得 到 委 員 支 持 ， 我 們 會 於

2010年 5月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 上 述 建 議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2010 年 4 月  



 

 

東九龍區 支援服務第四組 屯門及元朗區 大埔、北區、沙田及西貢區 葵青、荃灣及離島區 支援服務第一組 支援服務第二組 支援服務第五組

 

註﹕ # 出任該等職位的人員須同時向兩名總經理提供支援

[     ] 公屋單位（包括中轉房屋單位）數目

      屋邨管理處組織架構

        （截至2010年3月1日的情況）

西九龍及港島區 支援服務第三組

房屋事務經理／

物業管理

CM/M(KE)
C.Q. Lee

2751 4102

SHM/KT
Y.F. Chan
2751 4108

SSE/M1
K.W. Fung
2751 4569

SMS/KE
T,W. Luk
2751 4529

CM/M(KWH)
K.C. Ma

2768 5401

SHM/HK
L.Y. Ho (Atg)

2768 5407

SHM/KW
K.L. Liu

2768 5406

SBSE/KWH
L.S. Chan
2760 3383

HM/MOU
K.S. Chung
2711 7191

CM/M(TNS)
S.T. Chen
2694 4369

CM/M(KTI)
Mrs. Jennifer YIU

2480 7614

CM/M(SS2)
Mrs. K.Y. Tsang (Atg)

2761 5341

CM/M(SS3)
K.S. Lee

2761 5509

SPSM/T&Y
C.H. Shum
2400 1401

SMS/T&Y
C.S. Tam (Atg)

2611 4311

SBSE/T&Y
P.L. Li

2611 4333

SHM/S&M
C.S. Lee

2694 4382

SHM/NTT
Mrs. B.W. Kwan

2694 4381

SSE/TNS
S.F. Ho

2694 4349

SBSE/TNS
W. Lau

2694 4353

SHM/KC
H.Y. Leung
2480 7583

SHM/TTI
Mrs. K.Y. Tam

2480 7579

SPSM/KTI
W.L. Ho

2480 7576

SMS/KTI
K.K. Poon
2480 7575

SBSE/KTI
Y.T. Lee

2480 7555

SGE/M1
F.K. Chan
2761 7328

SGE/M2
C.K. Chiu
2761 7329

SMS/SD
T.W. Luk
2761 7808

SHM/RSS
H.S. Au

2761 5799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屋邨及

發展服務

SHM/TF
K.L. Siu

3162 0188

  屋邨管理處

SSE/SES
C.O. Chan
2761 7782

SSE/SIS
Y.W. Yik
2761 6807

SPSM/KE
Mrs. Angela Hui

2751 4518

CM/M(SS5)
H.W. Pang
2761 5681

SHM/EMS
K.F. Lui

2761 5601

SPSM/TNS
W.K. Wong
2694 4352

SBSE/KE
C.C. Lam
2751 4555

Head/TMS
N.K. Wong
3162 0378

SMS/TMS
P.M. Cheng
3162 0333

SMS/RD
Y.K. Chan
3162 0271

CM/M(SS4)
K.Y. Yim
2794 5883

SES/ND(2)
Miss S.L. Fung (Atg)

2794 5698

SHM/ND(HQ)
Mrs. L.S. Wan

2794 5384

SES/ND(1)
K.L. Man
2794 5665

CM/M(SS1)
K.C. Chiu
2761 6110

SMS/SS
C.K. Siu

2761 5901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屋宇

裝備管理

SQS/M
F.C. Chin
2761 5461

SCE/M
K.K. Mak
2761 7521

高級物業服務經理／

物業服務及代管

高級行政主任／

屋邨管理

高級財務經理／業務

管理及支援 （二）

高級資訊科技經理／

屋邨管理

物業管理總經理

（東九龍）

[187 9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觀塘

[93 8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黃大仙

[94 100]

高級結構工程師／

物業管理（一）#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東九龍

物業管理總經理

（西九龍及港島）

[129 600]

高級房屋

事務經理／港島

[61 6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西九龍

[68 000]

高級屋宇保養測

量師／西九龍及

港島

高級屋宇裝備工

程師／西九龍及

港島

房屋事務經理／

特遣行動小組

物業管理總經理

（屯門及元朗）

[122 600]

物業管理總經理
（大埔、北區、沙田及西貢）

[128 300]

物業管理總經理

（葵青、荃灣及離島）

[137 000]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二）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三）

高級房屋

事務經理／屯門

[60 300]

高級房屋

事務經理／元朗

[62 300]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屯門及元朗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屯門及元朗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屯門及元朗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沙田及馬鞍山

[57 800]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北區、大埔及將軍澳

[70 500]

高級結構工程師／

大埔、北區、沙田及

西貢#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大埔、

北區、沙田及西貢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大埔、

北區、沙田及西貢

高級房屋

事務經理／葵涌

[72 900]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青衣、荃灣及離島
[64 100]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葵青、荃灣

及離島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葵青、

荃灣及離島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葵青、

荃灣及離島

高級土力工程師／

管理（一）

高級土力工程師／

管理（二）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策略發展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租約事務

管理政策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租金及

專責事務

助理署長（屋邨管理）（一）
[317 500]

助理署長（屋邨管理）（二）
[387 9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善用公屋

資源

副署長（屋邨管理）
[705 400]

屋邨管理分處（一） 屋邨管理分處（二）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西九龍及

港島

高級結構工程師／

結構工程服務

高級結構工程師／

結構鞏固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東九龍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五）

高級結構工程師／

樓宇結構監察

（一）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屋邨管理

支援

高級結構工程師／

樓宇結構監察

（二）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大埔、

北區、沙田及西貢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東九龍

全方位維修

計劃總監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全方位

維修計劃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研究及

發展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四）

高級產業測量師／

非住宅（二）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非住宅（總部）

高級產業測量師／

非住宅（一）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一）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營運發展

高級工料

測量師／管理

高級土木

工程師／管理
高級產業測量師／

房屋資助（一）

高級產業測量師／

房屋資助（四）

高級產業測量師／

房屋資助（七）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服務支援

高級結構工程師／

屯門及元朗#

高級工料測量師

（專責事務）

附件A



 

 

附 件 B 

建 議 的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三 ）  
職 責 說 明  

 
職 級  ：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直 屬 上 司  ：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1.  管 理 屋 邨 管 理 分 處，監 察 和 督 導 總 經 理 人 員 和 其 他 組 別 主 管 的

工 作，以 便 在 推 行 已 通 過 的 政 策 時 採 用 劃 一 的 標 準 和 一 致 的 做

法，以 及 監 督 將 屋 邨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外 判 予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公 司 的 事 宜 ；  

2 .  規 劃 、 調 配 和 監 管 屋 邨 管 理 處 所 需 的 人 力 和 財 政 資 源 ， 包 括 員

工 管 理 、 培 訓 和 發 展 方 面 的 資 源 ；  

3 .  就 屋 邨 管 理 處 負 責 的 業 務 擬 備 預 算 ， 並 根 據 業 務 計 劃 、 預 算 和

各 項 計 劃 ， 監 察 有 關 進 度 和 開 支 ；  

4 .  確 保 按 照 議 定 的 計 劃 、 品 質 保 證 標 準 和 財 務 管 理 守 則 ， 提 供 所

需 的 服 務 支 援 和 資 源 ， 並 監 察 有 關 的 工 作 表 現 ， 以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行 動 ， 改 善 不 足 之 處 ；  

5 .  檢 討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和 中 轉 房 屋 的 政 策 和 常 規，以 提 高 屋 邨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的 質 素 ；  

6 .  推 動 社 區 發 展 ， 包 括 屋 邨 的 環 保 工 作 ；  

7 .  確 保 房 委 會 轄 下 所 有 樓 宇 均 管 理 妥 善 ， 維 修 保 養 得 宜 ， 包 括 制

定 和 推 行 屋 邨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策 略 、 標 準 和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  

8 .  就 屋 邨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事 宜，與 其 他 組 別 ／ 專 業 職 系 ／ 職

系 的 主 管 聯 繫 ， 並 進 行 檢 討 工 作 ， 以 確 保 屋 邨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按 照 議 定 的 計 劃 、 政 策 和 程 序 執 行 ； 以 及  

9 .  就 推 行 和 配 合 政 府 政 策 和 跨 部 門 的 事 宜 ， 與 其 他 部 門 聯 繫 ， 並

進 行 協 調 工 作 。  



 

 

附 件 C 

建 議 的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 商 業 樓 宇 ）  
職 責 說 明  

 

職 級  ：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  

直 屬 上 司  ：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三 ）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1.  指 導 和 監 察 房 委 會 商 業 樓 宇 的 策 略 和 政 策 事 宜 ；  

2 .  進 行 市 場 研 究 、 可 行 性 研 究 ， 以 及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以 善 用 房 委

會 現 有 和 新 建 商 業 樓 宇 的 潛 能 和 價 值 ；  

3 .  不 時 研 發 、 制 定 、 實 施 和 檢 討 商 業 策 略 ， 包 括 可 優 化 行 業 組 合

的 新 出 租 程 序 和 租 賃 策 略 、 商 場 的 改 善 工 程 、 更 佳 的 顧 客 服

務 、 推 廣 計 劃 等 ， 以 加 強 房 委 會 商 業 樓 宇 的 商 業 競 爭 力 ， 以 及

配 合 租 戶 和 購 物 人 士 的 需 要 ；  

4 .  協 助 設 計 個 別 商 場 ， 並 實 施 新 的 管 理 模 式 ， 以 提 高 運 作 效 率 ，

並 加 強 與 租 戶 和 顧 客 的 溝 通 ； 以 及  

5 .  為 部 門 建 議 和 實 施 改 革，就 商 業 樓 宇 重 定 總 部 與 分 區 辦 事 處 之

間 的 工 作 關 係 和 分 工 ， 並 定 期 檢 討 ， 以 作 進 一 步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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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區 域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和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支 援 服 務 ）  

職 務 和 職 責  
 
 
區 域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東 九 龍 ） 統 轄 東 九 龍 管 理 區 域 內 49 個 屋

邨 187 900 個 公 屋 單 位 和 三 個 工 廠 大 廈 3 300 個 單 位 的 整 體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 屬 下 員 工 980 名 。 由 於 其 統 轄 屋 邨 遍 布 整 個 觀 塘 區 和 黃

大 仙 區，該 名 總 經 理 須 代 表 房 屋 署 列 席 觀 塘 區 和 黃 大 仙 區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 處 理 其 統 轄 屋 邨 的 政 策 和 日 常 管 理 事 宜 。 除 負 責 管 理 這 些 公

營 房 屋 外，該 名 總 經 理 還 負 責 額 外 工 作，包 括 ( i )  協 調 技 術 研 發 的 工

作 ； ( i i )  發 出 屋 邨 管 理 處 技 術 訓 令 ； 以 及 ( i i i )  就 出 售 剩 餘 居 屋 計 劃

單 位 協 調 屋 邨 管 理 處 的 技 術 支 援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西 九 龍 及 港 島 ）統 轄 西 九 龍 及 港 島 管 理 區

域 內 44 個 屋 邨 129 600 個 公 屋 單 位 的 整 體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屬 下 員

工 870 名 。 由 於 其 統 轄 屋 邨 遍 布 整 個 港 島 區 和 西 九 龍 ， 該 名 總 經 理

須 代 表 房 屋 署 列 席 五 個 區 議 會 ， 包 括 九 龍 城 區 、 南 區 、 東 區 、 深 水

埗 區 和 油 尖 旺 區 的 會 議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葵 青 、 荃 灣 及 離 島 ） 統 轄 葵 青 、 荃 灣 及 離

島 管 理 區 域 內 37 個 屋 邨 137 000 個 公 屋 單 位，屬 下 員 工 720 名。由

於 其 統 轄 屋 邨 遍 布 葵 涌 、 青 衣 、 荃 灣 和 離 島 區 ， 該 名 總 經 理 須 代 表

房 屋 署 列 席 三 個 區 議 會 ， 包 括 葵 青 區 、 荃 灣 區 和 離 島 區 的 會 議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大 埔、北 區、沙 田 及 西 貢 ）統 轄 大 埔 、 北

區、沙 田 及 西 貢 管 理 區 域 內 41 個 公 共 屋 邨 128 300 個 公 屋 單 位 的 整

體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 屬 下 員 工 680 名 。 由 於 其 統 轄 屋 邨 遍 布 整 個 北

區 、 西 貢 、 沙 田 及 大 埔 區 ， 該 名 總 經 理 須 代 表 房 屋 署 列 席 四 個 區 議

會 ， 包 括 北 區 、 西 貢 區 、 沙 田 區 及 大 埔 區 的 會 議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大 埔、北 區、沙 田 及 西 貢 ）亦 負 責 工 程 專 業 人 員 的 職 系 管 理 事 宜 ；

監 督 策 略 發 展 工 作；以 及 統 籌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公 司 與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的

行 政 事 務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屯 門 及 元 朗 ）統 轄 屯 門 及 元 朗 管 理 區 域 內

29 個 公 共 屋 邨 122 600 個 單 位 的 整 體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 屬 下 員 工

680 名 。 由 於 其 統 轄 屋 邨 遍 布 整 個 屯 門 區 及 元 朗 區 ， 該 名 總 經 理 須

代 表 房 屋 署 列 席 該 兩 區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 至 於 其 他 專 責 職 務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 屯 門 及 元 朗 ） 身 兼 外 判 、 物 業 管 理 服 務 公 司 表 現 、 公 眾

責 任 保 險 和 資 訊 科 技 項 目 等 多 個 工 作 小 組 的 主 席。該 名 總 經 理 亦 負

責 監 察 屋 邨 防 火 安 全 運 動 的 一 切 相 關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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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了 日 管 理 工 作 ， 5 位 區 域 物 業 管 理 經 理 亦 需 應 付 因 物 業 組

合 增 長；為 促 進 公 營 房 屋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而 推 行 的 新 房 屋 政 策 和 新 措

施 ； 以 及 租 戶 期 望 越 來 越 高 ， 而 帶 來 的 額 外 工 作 。  
 
 
物業管理總經理（支援服務）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一 ）在 六 名 專 業 職 系 的 高 級

人 員 協 助 下 ， 管 轄 外 判 服 務 和 屋 宇 裝 備 這 兩 個 主 要 範 疇 。 在 外 判 服

務 方 面，該 名 總 經 理 負 責 監 督 和 檢 討 公 共 屋 邨 外 判 屋 邨 管 理 和 維 修

服 務 的 整 體 策 略（ 佔 房 委 會 公 共 屋 邨 的 58%）， 以 及 為 五 個 管 理 區

域 採 購 所 有 屋 邨 管 理 和 維 修 服 務 外 判 合 約 。 在 屋 宇 裝 備 方 面 ， 該 名

總 經 理 負 責 房 委 會 物 業 內 所 有 屋 宇 裝 備 （ 升 降 機 、 電 力 、 消 防 、 空

調 和 供 水 裝 置 、 自 動 垃 圾 收 集 系 統 、 以 及 保 安 系 統 ） 的 技 術 標 準 和

維 修 事 宜 ， 包 括 訂 立 維 修 策 略 和 標 準 、 採 購 保 養 服 務 合 約 ， 以 及 制

定 改 善 計 劃 等 。 其 他 職 務 還 包 括 督 導 土 木 工 程 改 善 計 劃 ； 為 屋 邨 管

理 處 提 供 工 料 測 量 服 務；以 及 為 居 屋 計 劃 ／ 私 人 參 建 計 劃 屋 苑 提 供

物 業 代 管 服 務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二 ）負 責 制 定 公 營 房 屋 管 理

政 策 （ 例 如 離 婚 、 分 戶 、 調 遷 、 屋 邨 管 理 扣 分 制 ） 和 租 務 策 略 ， 其

轄 下 有 140 個 屋 邨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和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屋 邨 。 此 外 ，

該 名 總 經 理 須 協 助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制 定 策 略 和 推 行 新 管 理 模 式（ 包 括

「 屋 邨 管 理 服 務 新 模 式 」 ， 以 及 合 併 19 個 由 房 屋 署 管 理 的 屋 邨 的

分 區 租 約 事 務 管 理 處 和 物 業 管 理 小 組 ）。 其 他 職 務 還 包 括 就 政 策 事

宜 和 立 法 會 事 務 向 副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和 各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提 供 秘 書 支 援 服 務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三 ）掌 管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

負 責 制 定 策 略 和 措 施 ， 以 確 保 公 營 房 屋 資 源 合 理 運 用 ， 並 負 責 處 理

涉 及 推 行 公 屋 住 戶 資 助 政 策 和 強 制 性 租 戶 入 息 抽 樣 統 計 調 查 的 政

策 和 事 務 。 有 關 調 查 是 向 抽 樣 選 出 的 公 屋 住 戶 蒐 集 入 息 資 料 ， 以 便

展 開 公 屋 租 金 檢 討 。 該 名 總 經 理 亦 同 時 掌 管 屋 邨 及 發 展 服 務 分 組 ，

就 保 安 、 潔 淨 及 園 藝 服 務 的 政 策 提 供 意 見 。 其 他 職 務 還 包 括 負 責 統

籌 屋 邨 管 理 及 維 修 系 統 的 運 作 (這 個 電 腦 系 統 協 助 有 效 率 地 管 理 超

過 711 800 個 公 屋 單 位 )， 以 及 監 督 新 措 施 的 推 行 ， 例 如 加 強 管 理

160 個 公 共 屋 邨 約 7 萬 棵 樹 的 新 措 施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四 ）負 責 制 定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政 策 ， 並 監 督 推 行 房 委 會 商 業 樓 宇 小 組 委 員 會 通 過 的 工 作 計 劃 。 該

等 工 作 計 劃 涉 及 可 出 租 面 積 達 250 萬 平 方 米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和

26 600 個 停 車 位 的 租 賃 、 管 理 和 估 值 事 宜 。 此 外 ， 該 名 總 經 理 需 就

土 地 問 題 提 供 意 見，以 及 督 導 處 理 公 共 屋 邨 土 地 歸 屬 和 修 訂 落 成 屋

邨 的 歸 屬 令 事 宜 。 他 亦 要 督 導 補 價 評 估 的 工 作 ， 包 括 公 共 屋 邨 的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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餉 估 價 檢 討 。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支 援 服 務 ）（ 五 ）負 責 監 督 為 舊 公 共 屋 邨

實 施 的 全 面 結 構 勘 察 計 劃 （ 現 時 該 計 劃 每 年 在 四 個 屋 邨 推 行 ）， 並

監 督 制 定 和 推 行 解 決 維 修 問 題 的 方 法 。 此 外 ， 該 名 總 經 理 負 責 統 籌

在 已 納 入 全 面 結 構 勘 察 計 劃 的 屋 邨 進 行 的 屋 邨 改 善 計 劃，以 及 在 約

30 個 屋 邨 的 邨 內 公 眾 地 方 和 未 有 裝 設 升 降 機 的 低 矮 住 宅 樓 宇 加 建

升 降 機 的 計 劃。其 他 職 務 還 包 括 負 責 為 屋 邨 管 理 處 提 供 有 效 率 的 結

構 工 程 服 務 ， 以 及 確 保 所 有 由 房 委 會 維 修 保 養 的 物 業 的 結 構 安 全 。

該 名 總 經 理 轄 下 的 支 援 服 務 第 五 組 亦 負 責 制 定 技 術 標 準 和 守 則，並

進 行 特 別 調 查 和 研 究 。  



 

 

 

東九龍區 西九龍及九龍城區 支援服務第四組 屯門及元朗區 大埔、北區、沙田及西貢區 　葵涌區 支援服務第一組 支援服務第二組 港島、荃灣、青衣及離島區 支援服務第五組 商業樓宇支援服務組

 

註： * 擬開設的新職位

** 以部門內同數的同級職位抵銷擬設新職位，
即職位數目並無淨增長

# 出任該等職位的人員須同時向兩名總經理提供支援

[     ]

職務有所變更的職位

重行調配但職務不變的職位

公屋單位（包括中轉房屋及 2010 年年中新落成屋邨的單位）數目

建議的屋邨管理處組織架構

房屋事務經理／

物業管理

CM/M(KE)
C.Q. Lee

2751 4102

SHM/KT
Y.F. Chan
2751 4108

CM/M(KWH)
K.C. Ma

2768 5401

SHM/HK
L.Y. Ho (Atg)

2768 5407

HM/MOU
K.S. Chung
2711 7191

CM/M(T&Y)
S.C. Leung
2611 4302

CM/M(TNS)
S.T. Chen
2694 4369

CM/M(KTI)
Mrs. Jennifer YIU

2480 7614

CM/M(SS2)
Mrs. K.Y. Tsang (Atg)

2761 5341

CM/M(SS3)
K.S. Lee

2761 5509

SPSM/T&Y
C.H. Shum
2400 1401

SMS/T&Y
C.S. Tam (Atg)

2611 4311

SBSE/T&Y
P.L. Li

2611 4333

SHM/S&M
C.S. Lee

2694 4382

SHM/NTT
Mrs. B.W. Kwan

2694 4381

SSE/TNS
S.F. Ho

2694 4349

SBSE/TNS
W. Lau

2694 4353

SHM/KC
H.Y. Leung
2480 7583

SHM/TTI
Mrs. K.Y. Tam

2480 7579

SGE/M1
F.K. Chan
2761 7328

SGE/M2
C.K. Chiu
2761 7329

SMS/SD
T.W. Luk
2761 7808

SHM/RSS
H.S. Au

2761 5799

高級房屋

事務經理／善用

公屋資源

SHM/TF
K.L. Siu

3162 0188

  屋邨管理處

SSE/SES
C.O. Chan
2761 7782

SSE/SIS
Y.W. Yik
2761 6807

CM/M(SS5)
H.W. Pang
2761 5681

SPSM/TNS
W.K. Wong
2694 4352

CM/M(SS4)
K.Y. Yim
2794 5883

SES/ND(2)
Miss S.L. Fung (Atg)

2794 5698

SHM/ND(HQ)
Mrs. L.S. Wan

2794 5384

CM/M(SS1)
K.C. Chiu
2761 6110

SMS/SS
C.K. Siu

2761 5901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屋宇裝備

管理

SCE/M
K.K. Mak
2761 7521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物業服務及

代管

高級行政主任／

屋邨管理

高級財務經理／

業務管理及支援（二）

高級資訊科技經理／

屋邨管理

物業管理總經理

（東九龍）
[130 5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觀塘
[66 8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黃大仙

[63 700]

高級結構工程師／

物業管理（一）#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東九龍

物業管理總經理

（西九龍及九龍城）
[130 200]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荃灣、青衣及離島

[64 1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西九龍
[68 100]

高級屋宇保養測量

師／西九龍及

九龍城

高級屋宇裝備工程

師／西九龍及

九龍城

房屋事務經理／

特遣行動小組

物業管理總經理

（屯門及元朗）
[122 600]

物業管理總經理
（大埔、北區、沙田及西貢）

[128 300]

物業管理總經理

（葵涌）
[72 900]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二）

物業管理總經理
（港島、荃灣、青衣及離島）

[127 3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屯門

[60 3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元朗
[62 300]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屯門及

元朗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屯門及

元朗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屯門及

元朗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沙田及馬鞍山
[57 800]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北區、大埔及將軍澳

[70 500]

高級結構工程師／

大埔、北區、沙田及

西貢#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大埔、

北區、沙田及西貢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大埔、

北區、沙田及西貢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葵涌
[72 900]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葵涌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葵涌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葵涌

高級土力工程師／

管理（一）

高級土力工程師／

管理（二）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策略

發展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租約事務管

理政策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租金及

專責事務

助理署長（屋邨管理）（一）

[260 700]
助理署長（屋邨管理）（二）

[323 800]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港島
[63 200]

副署長（屋邨管理）
[711 800]

屋邨管理分處（一） 屋邨管理分處（二）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西九龍及

九龍城

高級結構工程師／

結構工程服務

高級結構工程師／

結構鞏固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五）

高級結構工程師／

樓宇結構監察

（一）

高級結構工程師／

樓宇結構監察

（二）

高級物業服務經理／

大埔、北區、沙田及

西貢

高級屋宇裝備

工程師／東九龍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全方位維

修計劃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四）

高級產業測量師／

非住宅（二）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非住宅

（總部）

高級產業測量師／

非住宅（一）

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一）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營運

發展

高級工料

測量師／管理

高級土木

工程師／管理
高級產業測量師／

房屋資助（一）

高級產業測量師／

房屋資助（四）

高級產業測量師／

房屋資助（七）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服務支援

高級結構

工程師／屯門及

元朗#

全方位維修計劃

總監

高級工料測量師

（專責事務）

助理署長（屋邨管理）（三）*
[127 300]

屋邨管理分處（三）

總產業測量師

（商業樓宇）*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

高級房屋

事務經理**

高級產業

測量師**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屋邨管理支

援

高級屋宇保養

測量師／研究及

發展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九龍城*
[62 100]

高級物業服務

經理／東九龍

高級房屋事務

經理／屋邨及

發展服務

附件E

 


